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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﹕230) 

 

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18條規定作出之披露 

 

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18 條作出，內容為有關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，由

該銀行授出並由瑞和澳門（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）及本公司接納，總額為

200,000,000港元之銀行融資額度。 

該銀行就上述銀行融資額度要求(其中包括)本公司控股股東維持其於本公司之持股

量。 

 

本公告乃五礦建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18條作出。 

 

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，五礦瑞和(澳門)工程有限公司（「瑞和澳門」，為本公司

之全資附屬公司）作為借款人及本公司作為保證人，接納由一家銀行（「該銀行」）授

出，總額為 200,000,000港元之銀行融資額度 (「融資額度」)。融資額度並無固定年期，

惟該銀行將對融資額度進行定期檢討。 

 

作為融資額度之其中一項條件，中國五礦集團公司（「中國五礦」，為本公司之最終控

股股東）需持續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，持有本公司最少 31%實益權益，以及擁有本

公司之管理權。若違反上述條件，該銀行可要求瑞和澳門即時償還所授予之全部融資額

度及累計利息。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中國五礦間接持有本公司約 61.93%已發行股本。 

 

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21條作出持續披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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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董事會命 

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

何劍波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，即主席及非執行董事張元榮先生、副主席兼董事總經

理及執行董事何劍波先生、執行董事尹亮先生及何小麗女士、非執行董事田景琦先生及劉則平

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濬先生、馬紹援先生及譚惠珠女士。 

 

* 僅供識別 


